
私法人購買住宅新規定

9項免許可

6項需許可

不受5年
不得移轉
限制

免經許可

依公告情形
直接向地政
事務所登記

向內政部
申請許可

需經許可

擬使用計畫
(採書表方式)

許可文件有效
期限1年，登記
後 5年不得移轉

公(國)營事
業或受政府
捐助之財團
法人

經紀業買受
瑕疵物件

AMC / 台
灣金聯

文化資產

法院拍賣

優先購買權 都市更新危老重建 合建

05

06

01 04

03

02

宿舍使用
(但不得超過員工人數 )

具規模之出租經營使用
(持有同㇐使用執照內應
達5戶以上)

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使用
(例如⾧照機構等)

合作社買受住宅
(供社員共同使用)

合建、實施或參與
都更、危老

其他
(經內政部公告之用途)

廣告

112年7 月1日上路


